
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

2021年度

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说明



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

业务报告统一编码报备系统

业务报备统一编码： 110002432022792007479

报告名称：
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

扣除情况专项说明

报告文号： 安永华明（2022）专字第 60922355_B04号

被审（验）单位名称：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

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：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业务类型： 专项审计

报告日期： 2022年 04月 28日

报备日期： 2022年 04月 27日

签字人员：
唐蓓瑶(110002433919),

王硕炜(110002430808)

(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北京注协官网输入编码的方式查询信息)

说明：本备案信息仅证明该报告已在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备，不代表北

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在任何意义上对报告内容做出任何形式的保证。







3

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

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

项目
本年度

（万元）

具体

扣除

情况

上年度

（万元）

具体

扣除

情况

营业收入金额 9,106,189.43 9,319,910.77
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24,480.10 34,272.64
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

比重 0.27% 0.37%
一、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

1.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。如出租

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包装物，销售材

料，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，经营

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，以及虽计入

主营业务收入，但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

之外的收入。 19,154.75 注1 18,053.20
注
1

2.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，如拆出

资金利息收入；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

年度新增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，如

担保、商业保理、小额贷款、融资租赁、

典当等业务形成的收入，为销售主营产品

而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除外。  - 注3 -
注
3

3.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

业务所产生的收入。  - 注4 -
注
4

4.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

联交易产生的收入。 5,325.35 注2 16,219.44
注
2

5.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

并日的收入。 - 注4 -
注
4

6.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

所产生的收入。 - 注4 -
注
4

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24,480.10 34,272.64
二、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

1.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、

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

入。 - 注4 -
注
4

2.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。 - 注4 -
注
4

3.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

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

的收入。 - 注4 -
注
4

4. 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

入。 - 注4 -
注
4

5. 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

生的收入。 - 注4 -
注
4

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


















